
2012年3月15日 星期四

Disclosure

B007

信息披露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７７

股票简称：

ＳＴ

海龙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９

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

在金融机构贷款逾期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２

日，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因资金紧

张，新增逾期贷款

１４

，

９１５．７

万元人民币，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９４．４８％

；公司逾期

贷款总计

７２

，

０９４．２５

万元人民币，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４５６．６４％

。

上述逾期贷款尚未对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生产经营造成重大影响。 现公司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并将积极与有关方面协商，妥善处理逾期贷款事宜，公司也将尽力组织资金偿

还逾期贷款，努力履行还款义务。

公司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零一二年三月十四日

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新增逾期贷款明细

２０１２－３－１３

单位

：

万元

序号 贷款单位 贷款行 贷款金额 到期日

（

年

－

月

－

日

）

取得借款的途径

１

山东海龙

股份有限

公司

中国工行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潍坊寒亭支行

１２００．００ ２０１２－３－２

开具敞口银行承兑汇票

２

中国工行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潍坊寒亭支行

１２００．００ ２０１２－３－６

开具敞口银行承兑汇票

３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潍坊潍城支行

３５００．００ ２０１２－３－７

开具敞口银行承兑汇票

４

中国工行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潍坊寒亭支行

２９００．００ ２０１２－３－９

山东海龙博莱特化纤有限责任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５

兴业金融租赁有限责任公司

１１１５．７０ ２０１２－３－１０

融资租凭

中国工行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潍坊寒亭支行

２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２－３－１２

山东海龙博莱特化纤有限责任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潍坊分行

３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２－３－１２

国内信用证业务

小计

１４９１５．７０

合计

１４９１５．７０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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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２－０４０

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山东海龙置业有限责任公司

重大诉讼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大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

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山东海龙置业有限责任公司于近日收到山东省烟

台市中级人民法院送达的海阳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诉山东海龙置业有限责任公司金融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的《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应诉通知书》【（

２０１２

）烟商初字第

４２

号】、

《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举证通知书》【（

２０１２

）烟商初字第

４２

号】等诉讼文书。

二、案件基本情况

１

、案件当事人

原告：海阳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住址：海阳市海阳路

２０８

号

法定代表人：王彤辉

第一被告：山东海龙置业有限责任公司

住址：海阳市凤城镇龙港街

法定代表人：史乐堂

第二被告：海阳港务有限公司

住址：海阳市凤城镇

法定代表人：史乐堂

第三被告：潍坊广澜投资有限公司

地址：潍坊市奎文区东风东街

２７９

号东泰大厦

８０１

号

法定代表人：张新建

２

、案件诉讼请求

１

）判令第一被告山东海龙置业有限责任公司偿还原告借款本金人民币

１０００

万元及利

息、复利

１４３１６５．３７

元（暂计至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０

日），同时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１

日起至判决确定的给付

之日止，仍按合同约定的逾期月利率计付利息、复利给原告；并由第二被告海阳港务有限

公司、第三被告潍坊广澜投资有限公司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２

）判令第一被告赔偿原告律师费

３６

万元，并由第二、第三被告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３

）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３

、案件的起因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６

日，原告分支机构海阳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凤城信用社（以下简称“凤城

信用社”）与第一被告山东海龙置业有限责任公司签订了一份《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约定

第一被告向凤城信用社借款本金人民币

１０００

万元整；借款期限自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６

日始至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２５

日止；年利率

６．９７２％

，被告应按月结息，结息日为每月的第

２０

日；因被告违约致使

贷款人采取诉讼或其他保全方式实现债权的，被告应承担贷款人为此支付的诉讼费、仲裁

费、保全费、执行费、公告费、评估费、鉴定费、拍卖费、差旅费、律师费及其他实现债权的费

用。 同时，凤城信用社与第二被告海阳港务有限公司及海阳泰邦实业有限公司各签订了

一份保证合同，约定第二被告及海阳泰邦实业有限公司为第一被告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

证担保。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６

日，凤城信用社根据与第一被告签订的《借款合同》及与上述《保证合

同》，举借给了第一被告借款本金人民币

１０００

万元。 第一被告取得上述借款至借期及逾期

后又至今，违约拖欠借款本息，第二被告及海阳泰邦实业有限公司亦未履行连带保证责

任。 海阳泰邦实业有限公司系由第三被告于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３

日出资设立的法人独资企业，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第三被告决议解散海阳泰邦实业有限公司，并承诺注销前和注销后产生

的债务由第三被告承担。

三、简要说明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本次公告前，本公司无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四、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因案件尚未开庭，对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本期或后期利润产生或有影响。

五、备查文件

《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应诉通知书》【（

２０１２

）烟商初字第

４２

号】；

《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举证通知书》【（

２０１２

）烟商初字第

４２

号】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二年三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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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２－０４１

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海阳港务有限公司

重大诉讼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大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

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海阳港务有限公司于近日收到山东省烟台市中级

人民法院送达的海阳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诉海阳港务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的

《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应诉通知书》【（

２０１２

）烟商初字第

４１

号】、《山东省烟台市中级

人民法院举证通知书》【（

２０１２

）烟商初字第

４１

号】等诉讼文书。

二、案件基本情况

１

、案件当事人

原告：海阳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地址：海阳市海阳路

２０８

号

法定代表人：王彤辉

被告：海阳港务有限公司

地址：海阳市凤城镇

法定代表人：史乐堂

２

、案件诉讼请求

１

）判令被告偿还原告社贷字

２００９

年第

００１

号《社团贷款合同》项下社团贷款本金人民

币

７０００

万元及利息、复利

６５２５１３．５９

元（暂计至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０

日），同时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１

日起至

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仍按合同约定的月利率计付利息、复利；

２

）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律师费

１３０

万元；

３

）确认原告及成员社对被告抵押的位于海阳市凤城镇驻地、海房凤城字第

００８２６６

号

房屋所有权证项下、建筑面积

８３４．８４

平方米的房产及位于海阳市凤城街道办事处的海国用

（

２００８

）第

３０６

号土地使用权证项下、地号

８７－０３－３３７－２

号、使用面积

５５３２３．７１

平方米的国有

土地使用权及位于海阳市凤城街道办事处的海国用（

２００８

）第

３０７

号土地使用权证项下、地

号为

８７－０３－３３６

号、使用面积

６８５４４．３１

平方米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及位于海阳市凤城街道办

事处的海国用（

２００８

）第

３０８

号土地使用权证项下、地号为

８７－０３－３３５

号、使用面积

２２３４６４．３４

平方米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及位于海阳市凤城街道办事处的海国用（

２００８

）第

７８６

号土地使

用权证项下、地号为

８７－０３－１２８－１

号、使用面积

１６０４５．４７

平方米的国有土地使用权经拍卖

或变卖后的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

４

）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３

、案件的起因

被告向农村信用社申请贷款

７０００

万元，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６

日，原告作为牵头社、代理社与成

员社莱阳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以下简称莱阳信用社） 、招远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以下

简称“招远信用社”）、栖霞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以下简称“栖霞信用社”）、烟台市莱山区

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以下简称“莱山区信用社”）签订了海阳社团协字

２００９

第

００１

号《社团协

议》，约定上述各方共同为被告提供社团贷款

７０００

万元，其中原告贷款额度

１９００

万元，莱阳

信用社贷款额度

２０００

万元，招远信用社贷款额度

１１００

万元，栖霞信用社贷款额度

１０００

万

元，莱山区信用社贷款额度

１０００

万元；代理社在其营业机构开立或指定归集帐户、专门汇

集各成员社社团贷款资金、收还被告本金及利息；代理社经社团会议多数贷款人同意后，

可以对借款人的违约行为采取法律措施或程序，直至该违约行为所引起的全部费用、捐赠

失得以追回和违约行为被纠正为止；代理社对因采取资产保全措施或其他为社团利益采

取的维权措施而垫付的诉讼费、律师费、差旅费等各项费用，在债权实现后有权先行扣除，

剩余款项再按贷款比例划转至到各成员社。 被告在该社团协议上盖章确认。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

１

日，原告作为牵头社、代理社与上述各成员社、被告签订了社贷字

２００９

年

第

００１

号《社团贷款合同》，约定各贷款人同意为被告提供的本金合计金额为人民币

７０００

万

元的贷款，贷款期限

３６

个月，自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

日始至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止；年利率

５．４％

；被告应

按月结息，结息日为每月的第

２０

日；如被告违约，各成员社有权通过作为代理社的原告采

取停止发放贷款，要求被告立即偿还本合同项下所有到期及未到期债务的本金、利息和罚

息，解除合同、提起诉讼等救济措施；被告应承担本合同项下有关合理费用的支出，包括但

不限于公证、评估、登记、催收、公告、律师费（含贷款人为实现债权而支付的律师费）等费

用。 同日，原告及各成员社与被告签订了社贷抵字第

２００９

年第

００１

号《社团贷款抵押合

同》，约定被告以其所有的位于海阳市凤城镇驻地、海房凤城字第

００８２６６

号房屋所有权证

项下、建筑面积

８３４．８４

平方米的房产及位于海阳市凤城街道办事处的海国用（

２００８

）第

３０６

号土地使用权证项下、地号

８７－０３－３３７－２

号、使用面积

５５３２３．７１

平方米的国有土地使用权

及位于海阳市凤城街道办事处的海国用（

２００８

）第

３０７

号土地使用权证项下、地号为

８７－０３－

３３６

号、使用面积

６８５４４．３１

平方米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及位于海阳市凤城街道办事处的海国

用（

２００８

）第

３０８

号土地使用权证项下、地号为

８７－０３－３３５

号、使用面积

２２３４６４．３４

平方米的国

有土地使用权及位于海阳市凤城街道办事处的海国用（

２００８

）第

７８６

号土地使用权证项下、

地号为

８７－０３－１２８－１

号、使用面积

１６０４５．４７

平方米的国有土地使用权为期履行上述借款合

同提供抵押担保，并办理了抵押登记。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３

日，原告根据上述《社团贷款合同》及《社团贷款抵押合同》，在汇集了各成

员社贷款后，举借给了被告借款本金人民币

７０００

万元。 而被告取得上述借款后，违约拖欠

借款利息，亦未将抵押物交由原告实现抵押权。

三、简要说明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本次公告前，本公司无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四、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因案件尚未开庭，对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本期或后期利润产生或有影响。

五、备查文件

《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应诉通知书》【（

２０１２

）烟商初字第

４１

号】；

《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举证通知书》【（

２０１２

）烟商初字第

４１

号】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二年三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７７

股票简称：

ＳＴ

海龙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２

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山东海龙置业有限责任公司

重大诉讼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大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

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山东海龙置业有限责任公司于近日收到山东省烟

台市中级人民法院送达的海阳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诉山东海龙置业有限责任公司金融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的《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应诉通知书》【（

２０１２

）烟商初字第

４３

号】、

《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举证通知书》【（

２０１２

）烟商初字第

４３

号】等诉讼文书。

二、案件基本情况

１

、案件当事人

原告：海阳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住址：海阳市海阳路

２０８

号

法定代表人：王彤辉

第一被告：山东海龙置业有限责任公司

住址：海阳市凤城镇龙港街

法定代表人：史乐堂

第二被告：海阳港务有限公司

住址：海阳市凤城镇

法定代表人：史乐堂

２

、案件诉讼请求

１

）判令第一被告山东海龙置业有限责任公司偿还原告借款本金人民币

１８００

万元及利

息、复利

２３５５４５．３６

元（暂计至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０

日），同时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１

日起至判决确定的给付

之日止，仍按合同约定的逾期月利率计付利息、复利给原告；并由第二被告海阳港务有限

公司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２

）判令第一被告赔偿原告律师费

５２

万元，并由第二被告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３

）确认原告对第二被告抵押的位于海阳市凤城镇街道办事处海阳港、国海证

１０３７０１２４０

号海域使用权证项下、面积

４２．８８８９

公项的海域使用权经拍卖或变卖后的价款享

有优先受偿权。

４

）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３

、案件的起因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６

日，原告分支机构海阳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凤城信用社（以下简称凤城

信用社）与第二被告海阳港务有限公司签订了一份《最高额抵押合同》，约定第二被告所有

的海阳市凤城镇街道办事处海阳港、国海证

１０３７０１２４０

号海域使用权证项下、面积

４２．８８８９

公项的海域使用权为第一被告山东海龙置业有限责任公司在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６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１５

日间在凤城信用社处办理约定的各类业务，实际形成的债权的最高余额

３０００

万元提供

抵押担保。 并办理了抵押登记。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７

日，凤城信用社与第一被告山东海龙置业有限责任公司签订了一份《流

动资金借款合同》，约定第一被告向凤城信用社借款本金人民币

１８００

万元整；借款期限自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７

日始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５

日止；年利率

７．５７２％

，被告应按月结息，结息日为每月的

第

２０

日；如第一被告未按期足额支付本金、利息及其他应付款项，贷款人有权宣布本合同

立即到期，立即收回未偿还款项，要求被告除应承担违约责任外，并赔偿因其违约给贷款

人造成的损失；因被告违约致使贷款人采取诉讼或其他保全方式实现债权的，被告应承担

贷款人为此支付的诉讼费、仲裁费、保全费、执行费、公告费、评估费、鉴定费、拍卖费、差旅

费、律师费及其他实现债权的费用。 同时，凤城信用社与第二被告签订了一份保证合同，

约定第二被告为第一被告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７

日，凤城信用社根据与第一被告签订的《借款合同》及第二被告签订的上

述《最高额抵押合同》、《保证合同》，举借给了第一被告借款本金人民币

１８００

万元。 第一被

告取得上述借款后，违约拖欠借款本息，第二被告未将抵押物交由原告实现抵押权，亦未

履行连带保证责任。

三、简要说明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本次公告前，本公司无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四、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因案件尚未开庭，对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本期或后期利润产生或有影响。

五、备查文件

《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应诉通知书》【（

２０１２

）烟商初字第

４３

号】；

《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举证通知书》【（

２０１２

）烟商初字第

４３

号】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二年三月十四日

股票简称：香溢融通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８３０

编号：临时

２０１２－００８

香溢融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签署股权转让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主持了杭州广赛电力科技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广赛电力）债权人会议，确认我司控股子公司浙江香溢德旗典当

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德旗典当）债权金额

２２

，

３５３

，

１１７．０２

元（详见公司临

时公告：

２００８－０２９

）。

根据广赛电力重整计划， 德旗典当

２２

，

３５３

，

１１７．０２

元债权 （本金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由债权转为股份，由此获得新广赛电力

４．６０％

股权，股东权益

７

，

３６１

，

８１７．８８

元。 不足部分德旗典当向原广赛电力债权担保方南望信息产业集团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南望信息）进行追偿。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德旗典当收到南望集团经

重整管理人帐户支付的清偿款

２

，

８０５

，

６６８．４７

元 （详见公司临时公告：

２０１０－

０２０

）。

基于新广赛电力股东会同意将股东持有的新广赛电力股权全部转让给德

泰控股（杭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泰控股）。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３

日，德旗典当与德

泰控股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１

、德旗典当将其持有的新广赛电力

４．６０％

股权、股东权益

７

，

３６１

，

８１７．８８

元

转让给德泰控股。

２

、转让价格

８

，

０４７

，

１２２．１３

元（转让价格是在广赛电力管理人主持下，由新

广赛电力全体股东与德泰控股协商一致形成），转让价款自本次股权转让工商

变更完成且取得变更后《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支付完毕。

３

、本次股权转让的基准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同日，德旗典当与广赛电力管理人签署协议书。 主要内容如下：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广赛电力及其控股子公司浙江时代电子市场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电子市场公司）收到杭州仲裁委员会发出的仲裁申请书，申请人杭州市

拱墅区城中村改造工程指挥部要求广赛电力及电子市场公司承担款项合计

５

，

３９２

，

６８１

元。 为促成前述股权转让完成，德旗典当同意向广赛电力管理人提供

２３

万元（计算方式：

５００

万元

＊

持股比例

４．６０％

），作为承担广赛电力及电子市场

公司因仲裁案件可能发生损失的保证金。德旗典当授权广赛电力管理人：如广

赛电力及电子市场公司因前述仲裁会计承担损失少于

５００

万元的，由广赛电力

管理人将香溢德旗应分担的款项支付给广赛电力及电子市场公司后的剩余部

分退回香溢德旗；如损失超过

５００

万元，则由广赛电力管理人将该款项全部支

付给广赛电力及电子市场公司。

特此公告。

香溢融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年３月１４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２９

证券简称：鸿博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８

福建鸿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减持股份及承诺的公告

一、股东减持情况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４

日接到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尤玉仙女士和尤友鸾先

生的通知，尤玉仙女士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３

日通过大宗交易减持

２５５

万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

１．６２％

，减持后尤玉仙女士仍持有本公司股份

３３６６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

２１．４５％

。 尤友鸾先生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３

日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

１５０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０．９６％

，减持后尤友鸾先生仍持有本公司股份

３１６

万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２．０１％

。

１

、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

（

元

）

减持方式

减持股数

（

万股

）

减持比例

（

％

）

尤玉仙

２０１２

年

０３

月

１３

日

１８．０４

大宗交易

２５５ １．６２

尤友鸾

２０１２

年

０３

月

１３

日

１８．０４

大宗交易

１５０ ０．９６

合计

－ － ４０５ ２．５８

２

、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姓名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股 本次减持后持股

股 数

（

万股

）

占总股本比例

（

％

）

股 数

（

万股

）

占总股本比例

（

％

）

尤玉仙

合计持股

３６２１ ２３．０７ ３３６６ ２１．４５

其中

：

无限售条件股

份

２７１５．７５ １７．３０ ２７１５．７５ １７．３０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９０５．２５ ５．７７ ６５０．２５ ４．１４

尤友鸾

合计持股

８１６ ５．２ ３１６ ２．０１

其中

：

无限售条件股

份

８１６ ５．２ ３１６ ２．０１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０ ０ ０ ０

二、其他相关说明

１

、尤玉仙女士和尤友鸾先生在本次减持期间任意

３０

天通过深圳证券交易

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减持的股份数量均未超过

１％

。

２

、尤玉仙女士和尤友鸾先生本次减持遵守了《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

３

、本次减持后，尤玉仙女士和尤友鸾先生仍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与尤

丽娟、尤友岳、尤雪仙、章棉桃、苏凤娇构成一致行动人。

４

、公司将督促相关股东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实际控制人承诺

公司实际控制人尤玉仙、尤丽娟、尤友岳、尤友鸾、尤雪仙、章棉桃、苏凤娇

承诺未来六个月内不再减持公司股份。

特此公告。

福建鸿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二年三月十四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７５１

股票简称：锌业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４

葫芦岛锌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葫芦岛锌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３

日

下午在公司办公楼三楼会议室以现场及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前

１０

天，公司董

事会秘书办公室将会议通知送达或传真给董事本人。 会议由董事长王明辉先

生主持，应参加会议董事

８

人，实际参加会议董事

８

人。 公司监事和高管人员列

席了会议。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以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１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以资产抵押融资

２

亿元》的议案

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同日刊登的《抵押融资公告》

表决结果：

８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２

、审议通过了修订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８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特此公告

葫芦岛锌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年３月１３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７５１

股票简称：锌业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５

葫芦岛锌业股份有限公司

抵押融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８

日公司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锦州分行签订《最高额抵押

合同》，融资金额为人民币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期限为

１２

个月。 公司以其土地使用权

及房屋所有权合计评估价值为人民币

３４０９４．９２

万元为抵押向交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锦州分行提供的融资进行担保。

抵押物情况如下：

公司铅锌冶炼厂的原料车间房屋

３６

处、熔炼车间房屋

６６

处合计评估价值

人民币

２７５１１

万元。 其所属的土地

４６４１５．３

平米（龙港区国用（

２０１１

）第

００８５

号）

和土地

８４４７７．８

平米（龙港区国用（

２０１１

）第

００８９

号），评估价值为人民币

６５８３．９２

万元。

上述厂房所有权及其所属的土地使用权评估价值合计为人民币

３４０９４．９２

万元。

截止到目前为止，公司抵押资产共计

３０．９３

亿元，占公司

２０１０

年经审计总

资产

９

，

４６６

，

２４５

，

５１０．２９

元的

３２．６７％

。 公司资产抵押是为了公司获得流动资金

贷款，在贷款还清后，其对应的资产抵押自行解除，因此对公司不构成风险。

特此公告

葫芦岛锌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３月１３日

景顺长城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收益支付公告（

２０１２

年第

３

号）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５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景顺长城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景顺长城货币

基金主代码

２６０１０２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０３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景顺长城景系列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

景顺长城景系列

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

收益集中支付并自动结转为基金

份额的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５

日

收益累计期间 自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５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４

日止

２．

与收益支付相关的其他信息

累计收益计算公式

基金份额持有人累计收益

＝∑

基金份额持有人每日收益 基金份

额持有人每日收益

＝（

基金份额持有人当日持有的基金份额

／

１００００）Ｘ

当日每万份基金净收益 基金份额持有人每日收益的精

度为

０．０１

元

，

第三位采用去尾的方法

。

收益结转的基金份额可赎回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６

日

收益支付对象

收益支付日前一个工作日在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登记在

册的本基金全体基金份额持有人

。

收益支付办法

本基金收益支付方式只采用红利再投资方式

，

本基金基金份额

持有人收益结转的基金份额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５

日直接计入其基金

账户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６

日起可查询及赎回

。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

、

国家税务总局的财税字

［２００２］１２８

号

《

关于开放式

证券投资基金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

》，

投资者

（

包括个人和机构

投资者

）

从基金分配中取得的收入

，

暂不征收个人所得税和企业

所得税

。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次收益支付免收收益支付手续费和再投资手续费

。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１

、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４

日申购的有效基金份额不享有当日收益，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４

日

申请赎回的有效基金份额享有当日收益；

２

、若本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４

日赎回全部基金份额，其累计

收益将自动计算，并与赎回款一起以现金形式支付；

３

、 本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的累计收益于每月集中支付并按

１

元面值自动

转为基金份额。

４

、咨询办法

（

１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ｉｎｖｅｓｃｏｇｒｅａｔｗａｌｌ．ｃｏｍ

。

（

２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

４００８８８８６０６

。

（

３

）向本基金各代销机构查询：中国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建设银行、

中国工商银行、深圳发展银行、兴业银行、招商银行、广发银行、光大银行、浦发

银行、民生银行、交通银行、北京银行、中信银行、华夏银行、浙商银行、平安银

行、温州银行、渤海银行、天相投顾、方正证券、长城证券、光大证券、国泰君安

证券、中信建投证券、国信证券、招商证券、申银万国证券、兴业证券、银河证

券、广发证券、华泰联合证券、国都证券、海通证券、中信金通证券、中银国际证

券、安信证券、爱建证券、华宝证券、中金公司、国元证券、宏源证券、西部证券、

华泰证券、信达证券、东方证券、东莞证券、英大证券、华福证券、国金证券、华

龙证券、浙商证券、中航证券、中信证券、中投证券、长江证券、齐鲁证券、国盛

证券、国海证券和中信万通等机构代销网点。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４１５

股票简称：小商品城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０９

浙江中国小商品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二十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９

日，浙江中国小商品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以传真、

电子邮件及专人送达的方式发出了召开第六届二十次董事会（通讯方式）的通

知。 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４

日上午汇总表决结果，会议的召开及会议程序符合有关法

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全体董事认真审议，以书面表决方式，

形成以下决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部分机构设置的议案：

一、以

１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合并集团投资部、证券部，

设立证券投资部。主要职能为投资部及证券部现有职能合并，即负责集团公司

对外投资的立项、跟踪、协调以及公司证券工作，包括股权管理、信息披露、投

资者关系、三会会议、监管联络等。

二、 以

１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设立义乌中国小商品城金

融投资管理分公司。 主要职能为公司金融资产的运行和管理， 包括如创投基

金、申万股权、本外币兑换、小额贷款等。

三、 以

１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撤消国际生产资料市场建

设前期工作办公室，成立义乌中国小商品城国际生产资料市场分公司，主要负

责国际生产资料市场的招商、 运营和管理； 成立国际生产资料市场建设项目

部，负责国际生产资料市场的工程建设。

四、 以

１４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１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拆分义乌中国小商品城展

览有限责任公司， 按照展会项目成立义乌中国小商品城展览第一有限责任公

司、义乌中国小商品城展览第二有限责任公司，主要负责通过依托中国小商品

城市场资源，为经营户、客商创造交易、展示、交流平台，组织展览业务，提供展

会服务。 独立董事荆林波对该项投弃权票，认为作为上市公司，虽然是国有控

股，但应在自主经营上有所独立作为；此项议案应详细说明拆分的原因，及组

建二个子公司的责任权利界限。

五、 以

１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合并义乌中国小商品城物

流有限责任公司、义乌中国小商品城配送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义乌中国小商品

城物流配送有限责任公司。主要职能为现有两家公司职能合并，即拓宽市场经

营户销售渠道， 建设代理采购连锁配送网点以及市内短驳和仓储区的租赁管

理等。

上述新设公司名称以工商核准为准。

特此公告。

浙江中国小商品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三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７０３

股票简称： 三安光电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０５

三安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１

、本次会议无否决和修改提案情况；

２

、本次会议无新的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三安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４

日上午

９

点在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吕岭

路

１７２１－１７２５

号公司一楼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方式，参加本次会议具有表决权的股东及

股东授权代表共

６

名，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

７５１

，

７８３

，

２３９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５２．０６％

。 由于公司董事长林

秀成先生出差在外，授权委托副董事长林志强先生主持会议，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

师出席了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事项及表决情况如下：

二、议案审议情况

１

、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赞成

７５１

，

７８３

，

２３９

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２

、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赞成

７５１

，

７８３

，

２３９

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３

、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方案报告的议案；

赞成

７５１

，

７８３

，

２３９

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４

、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决定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

２０１１

年年末总股本

１

，

４４４

，

０１３

，

７７６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股利

３

元（含税），派发现金股利总额为

４３３

，

２０４

，

１３２．８０

元，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下一年度。

赞成

７５１

，

７８３

，

２３９

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５

、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赞成

７５１

，

７８３

，

２３９

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６

、审议通过了公司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赞成

７５１

，

７８３

，

２３９

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７

、审议通过了续聘公司年度审计机构及其报酬的议案。

决定继续聘请众环海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 并授权董事会根

据审计师的具体工作量确定其报酬。

赞成

７５１

，

７８３

，

２３９

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由湖北正信律师事务所答邦彪、温天相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三安光电股份有限公

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认为：三安光电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

三安光电《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１

、经与会股东和记录人签字的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２

、见证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三安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二年三月十四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０９６

股票简称：南岭民爆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７

湖南南岭民用爆破器材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 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本公司公告了 《湖南南岭民用爆破器材股份有限公司换

股吸收合并湖南神斧民爆集团有限公司预案》，本公司拟以发行股份方式换股

吸收合并神斧民爆集团有限公司。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及有关情况公告

如下：

一、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情况

（一）相关审计、评估工作进展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本次资产重组相关的审计、评估等工作仍在进行之

中，审计、评估均已基本结束现场工作，正处于相关报告最后撰写阶段，有关数

据需进一步核实，所以相关正式报告仍未正式出具。本公司将及时披露上述工

作进展情况。

（二）相关协议或者决议的签署、推进情况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公司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签署附条件生效的

＜

湖南南岭民用爆破器材股份有限公司与湖南神斧民爆集

团有限公司换股吸收合并协议

＞

的议案》， 公司与湖南神斧民爆集团有限公司

签订了《换股吸收合并协议》。

除上述协议外，自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公司公告《湖南南岭民用爆破器材股份

有限公司换股吸收合并湖南神斧民爆集团有限公司预案》后至今，本公司未与

湖南神斧民爆集团有限公司或其股东签署其他任何补充协议。

（三）相关申报审批事项的进展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本次交易拟注入资产的评估工作尚在进行当中，相

关方还未向湖南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申请进行资产评估核准。

二、特别提示

１

、本公司在发出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股东大会通知之前，董事

会将每隔

３０

日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最新进展情况予以公告。

２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本公司未发现存在可能导致本公司董事会或者

交易对方撤销、中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事项。

３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尚需满足多项条件方可完成，包括但不限于：（

１

）本

次交易标的资产价格经审计、评估确定后，尚需经湖南神斧民爆集团有限公司

股东会审议通过；（

２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价格经审计、评估确定后，尚需经本公

司再次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

３

） 湖南省国资委核准交易标的资产评估报告；

（

４

）湖南省国资委批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５

）相关行业主管部门批准本次重

大资产重组；（

６

）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７

）中国证监会

核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８

）中国证监会豁免要约收购义务等。

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情况，本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及时予以公告，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并关注本公司的相关公告。

湖南南岭民用爆破器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三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２８

证券简称：成都路桥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７

成都市路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中标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中标通知书主要内容

成都市路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４

日收到成都市金牛

区建设和交通局发出的《中标通知书》，具体内容如下：

１

、中标项目：交大路下穿金府路隧道建设工程项目勘察、设计、施工总承包。

２

、中标人：成都市路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联合体成员：四川西南交大土木工程设计

有限公司、四川西都交通配套设施有限责任公司）。

３

、中标金额：施工工程经审定的投资估算金额为

１５

，

０００

万元（施工工程费按金牛区财

评中心审定施工图预算评审价的

９５．８０％

计算）。 合同具体金额及执行期限等情况以签订的

正式合同内容为准。

４

、承包模式：本项目为

ＥＰＣ

承包模式，由承包人先垫资修建，业主通过项目回购方式分

期支付工程款（含资金利息），其中资金利息为

９．８％

。 建设期内不计投资回报，投资回报期

从验收合格并通车之日起计算，在

３６

个月内分四期回购。

公司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８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

资讯网上发布了《关于拟中标项目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５

）。

二、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成都市金牛区建设和交通局是交大路下穿金府路隧道建设工程项目勘察—设计—施

工总承包招标项目的建设管理单位。

２０１１

年公司与成都市金牛区建设和交通局无交易， 公司与交易对方不存在任何关联

关系。

三、中标对公司的影响

此次中标的项目金额占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的

５．８８％

。 该项目为成都市“北

改项目”的重点工程之一，若本公司能够签订正式合同并顺利实施，将对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经

营业绩产生积极的影响。

四、项目履行的风险提示

本项目履行不存在法规政策、履约能力、技术等方面的不确定性和风险。该工程合同尚

未签订，具体内容待与成都市金牛区建设和交通局签订合同后另行公告。

特此公告！

成都市路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二年三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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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路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证券事务代表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成都市路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以下简称“董事会”）于近日收到公司证券事务

代表吕新宁先生提交的书面辞职报告。 吕新宁先生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证券事务代

表，其辞职报告自送达董事会时生效。 吕新宁先生辞职后不再担任公司其他职务。

公司及董事会对吕新宁先生在职期间为公司所做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成都市路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二年三月十四日


